芒市应急管理局督导检查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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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被督导检查市直有关部门、乡镇（街道、农场）政府及有关部门对接，确定被检查企业名单








实施督导检查








向企业主要负责人及有关人员说明情况出示执法征集








现场检查








   询问有关人员





调阅有关文件资料





填写《案件移送书》，移交有关主管部门或有管辖权的单位





发现问题，填写现场检查记录





与企业及乡镇（街道、农场）政府或有关部门交换意见





责令立即停止作业


或采取强制措施





由乡镇乡镇（街道、农场）政府或有关部门督促企业进行整改





督导检查组根据情况向乡镇（街道、农场）政府或有关部门下达督办函





企业未整改或整改未到位，依法实施行政处罚





乡镇（街道、农场）政府或督导检查组对企业整改情况进行复查





复查整改到位





仍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提请市政府关闭





乡镇（街道、农场）政府或有关部门向督导检查组反馈企业整改情况





牵头股室汇总各督导检查组检查情况，向市委、市政府或市安委会、市安委办、市局领导报告





符合安全生产条件的








